滨妇发[2009]36号
关于评选表彰滨州市“三八”红旗手
(集体)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妇联、市直机关妇委会、滨州高校妇工委（女工部）、各有关企业女职工委员会：

为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，集中展示我市广大妇女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，进一步团结动员广大妇女为精心打造“四环五海、生态滨州”、“粮丰林茂、北国江南”两个品牌，建设富裕、文明、和谐的新滨州而努力奋斗，市妇联决定，在2010年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，评选表彰一批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市“三八”红旗手标兵、“三八”红旗手和“三八”红旗集体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1、 评选数量

市“三八”红旗手60名，市“三八”红旗集体40个，市“三八”红旗手标兵10名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市“三八”红旗手评选条件：

1、热爱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社会主义，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。

2、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奋力拼搏、锐意进取，艰苦创业，勇于“创造新岗位、创造新业绩、创造新生活”，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，在工、农业及各行各业的生产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绩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3、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，具有高尚的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，乐于奉献，积极进取，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；

4、曾获得过县级“三八”红旗手或受过市级以上部门、系统表彰的先进个人。

（二）市“三八”红旗集体评选条件:

1、以女性为主体的单位和组织。

2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，积极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、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，在本职工作中业绩突出，为建设富裕、文明、和谐的新滨州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3、具有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社会主义精神和高尚的职业道德、良好的精神风貌，团结协作、爱岗敬业、锐意创新，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。

4、获得过县级“三八”红旗集体或受过市级以上部门、系统表彰的先进集体。

（三）市“三八”红旗手标兵评选条件

1、候选人从历届（包括本届）市“三八”红旗手中产生。

2、热爱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社会主义，辛勤劳动、无私奉献、开拓创新、勇于实践，成绩突出，有广泛社会影响。
3、已获得“齐鲁巾帼十杰”和滨州“巾帼十杰”荣誉称号的同志不再推荐参评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市“三八”红旗手（集体）由各县（区）妇联、市直机关妇委会、高校妇工委（女工部）、各有关企业女职工委员会按分配名额进行等额推荐，审核后，填报市“三八”红旗手、市“三八”红旗集体、市“三八”红旗手标兵登记表（一式三份）。

四、具体要求

1、各县区、各单位在推荐人选时，要充分考虑界别、行业、城乡等方面的代表性。妇联系统的干部及单位的参评比例不超过20％；生产一线的女职工、女农民参评市“三八”红旗手的比例不低于15％。

2、已获市“三八”红旗手、“三八”红旗集体称号的，不重复表彰。

3、各县区、各单位可在确定的市“三八”红旗手（集体）推荐人选中各确定1－2名重点宣传典型，并提供500字事迹简介和2000字以内的事迹材料（附电子版）。

各县区妇联、各单位请于2010年1月 20日前，将登记表、推荐名单汇总表，事迹材料、简介等报市妇联组宣部。

联系人：钱晖
联系电话：3162118
电子邮箱：bzflzxb@163.com

        滨州市妇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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